附件三：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设计施工专业委员会

关于第二届常务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若干意见

根据本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本专业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届四年。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本专业委员会设立的执行机构——常务委员会领导本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并实行主任委员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开展秘书处（常设机构）的日常工作。本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自2003年7月16日成立，到2007年7月16日届满，需要进行换届选举，产生第二届常务委员会。按照《工作条例》规定，本届常务委员会负责办理换届的全部工作。为了做好换届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各工作部的换届工作

由于各工作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部除外）先于本专业委员会成立，本专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应在各工作部换届选举基础上进行。为了确保本专业委员会换届工作于2007年7--8月如期进行，要求各工作部的换届工作必须在2007年4月份以前完成换届选举工作。（经征求各工作部意见，各工作部换届时间为：设计、施工、咨询工作部均在2007年3月、监理工作部2006年11月已完成，并要求各工作部于2007年4月底前将换届选举结果报到本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二、关于第二届常务委员单位和常务委员人选的产生

为了充分体现本专业委员会的专业特点和代表性，合理分布常务委员构成比例，兼顾各个专业、各个地区，第二届常务委员单位和常务委员应在第一届基础上适当增加名额。第二届常务委员单位和常务委员人选的产生按本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进行，由本届常务委员会负责推荐第二届常务委员单位候选名单，提交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等额选举。

第一届常务委员单位有16个（不含5个工作部），常务委员24名。为了充分体现代表性，第二届常务委员单位和常务委员的数量建议适当增加。其中常务委员单位拟增加到25个，常务委员增加到32-33名。常务委员单位和常务委员分配比例为：本专业委员会4名（含政府业务主管部门3名，秘书处1名）；设计工作部7名，施工工作部8名，监理工作部5名，咨询工作部5名，工程建设管理工作部3名。常务委员单位由各工作部协商等额推荐；常务委员由已获准担任常务委员单位提名，常务委员原则上由各常务委员单位推荐1名；各工作部秘书长应为常务委员的候选人选，计入各工作部推荐常务委员的分配比例之中。

三、关于第二届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产生

第二届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由本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组成，由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主任委员仍由部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兼任，副主任委员人选在本届常务委员会民主推荐产生（各工作部主任应该任本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人选由常务委员会推荐产生。第一届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现有11名，其中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10名，秘书长1名（兼）。第二届常务委员会领导成员职数建议为8名，其中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7名，秘书长1名（兼）。由第二届常务委员会投票等额选举产生。

四、关于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秘书处领导成员的产生

第二届秘书处领导成员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经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后，副秘书长由秘书长提名，提交常务委员会决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现有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8名。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秘书处领导成员仍按第一届组成方式设立。即由部业务主管部门、秘书长和各工作部秘书长组成，职数不变。

五、关于本专业委员会常设办事机构的设置

本专业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为秘书处，下设若干具体办事部门。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现设3个职能部门，即综合部、咨询部（含考试中心办公室）、标准化部，以及考试中心、国际业务办公室。现有专职工作人员10人。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秘书处建制仍按上述编制不变。

六、关于各工作部的组织建设

按照国家民政部和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章程规定，本专业委员会各工作部是本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渠道，不是协会的一级组织机构。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是采取按专业设立的工作部门。本专业委员会目前设有设计、施工、监理、咨询、工程建设管理5个工作部。其组织结构中设有领导成员，即主任1名、副主任若干名、秘书长1名；还设有常务委员单位和常务委员以及委员单位。各工作部的委员单位就是本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单位。根据各工作部的成员企业变动情况，建议对委员单位进行调整和补充。即对有些缺乏代表性、参加活动又少，不能发挥骨干作用的委员单位应予以调整，把那些影响力强，在本行业、本地区具有代表性并热心本专业委员会（协会）工作的成员企业吸收进来。对有些加入本专业委员会较晚，或者尚未加入本专业委员会的企业，但积极申请和参加本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的，就应该考虑吸收到各级组织中来，没有入会的，促进他们尽快入会。以上意见请各工作部在换届选举时予以考虑。

七、关于召开第一届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时间安排
本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自2003年7月16日成立，按照本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本届四年到2007年7月16日届满，根据本专业委员会目前运转正常的情况，无须提前或推后下一届常务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时间，可以按时进行换届选举工作。为此，建议在2007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由本届常务委员负责履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